
 
 

 

 2018 年 1 月 5 日 

根据《竞争条例》第 10 条就《银行营运守则》申请决定发出的通知 

2017 年 12 月 11 日，竞争事务委员会（「竞委会」）收到《银行业条例》（第 155 章）

下认可的若干机构（「申请人」）根据《竞争条例》（第 619 章）（「《条例》」）第 9 

条提出要求决定的申请（「是次申请」）。  

根据《条例》第 9 条，业务实体可向竞委会提出申请，要求就某特定协议是否豁免或豁除

于《条例》第 6 条所述的第一行为守则的适用范围之外作出决定。关于申请机制的详情，

可参阅竞委会发布的《根据《竞争条例》第 9 条及第 24 条（豁除及豁免）申请决定以及

第 15 条申请集体豁免命令指引》 。    

是次申请关乎香港银行公会及存款公司公会发布的《银行营运守则》（「该守则」）。 

申请人寻求竞委会作出决定，确认凭借《条例》附表 1 第 2 条（遵守法律规定）提供的

豁除， 第一行为守则并不适用于申请人执行该守则的情况。  

是次申请的详细数据，载于申请人提交的《表格 AD 》的非机密版本内，与本通知一并发

布。  

相关各方的申述 

根据《条例》第 10 条，竞委会须发布关于是次申请的通知，亦须考虑向本会作出的关于

是次申请的申述。  

故竞委会藉发布本通知，呼吁相关各方就是次申请提出申述。    

在这方面，竞委会欢迎就以下事项发表意见： 

1. 该守则在多大程度上相当于一项法律规定；  

  



 
 

 

 

2. 遵循该守则在多大程度上符合《条例》附表 1 第 2 条的豁除要求； 

3. 在香港实行该守则的一般经验；以及 

4. 因实行该守则而引起与竞争有关的具体事项。  

然而，各方亦可自由提出他们相信与竞委会评估是次申请有关的其他事项。  

提交申述的方法 

欢迎有关各方在 2018 年 2 月 15 日（周四）下午 6 时正 前，向竞委会作出申述，有关申述

必须以书面提交。  

申述应尽量电邮至 Applications@compcomm.hk ，并于电邮主题一栏注明个案编号

AD/01XX。      

此外，申述亦可传真或邮寄予竞委会：     

传真号码：  +852 2522 4997 

邮件地址：  香港湾仔皇后大道东 213 号胡忠大厦 36 楼 3601 室  

竞争事务委员会 

提交申述（个案编号 AD/01XX） 

 
 

竞委会会将收到的所有申述上载于竞委会网站。如申述中含有机密数据，有关人士在向竞

委会提供机密版本之外，亦应提供一份删除机密数据的非机密版本，以供上载于竞委会网

站。 

 

 

mailto:Applications@compcomm.hk

